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抗字第393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林祥龍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113年度毒聲字第546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6日裁定

（聲請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撤緩毒偵緝字第173

號、113年度聲戒字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林祥龍（下稱被告）前因施

用第一、二級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3年度毒聲字第120

號裁定令入勒戒處所施以觀察、勒戒後，經所方依「有無繼

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評估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傾

向，有原審法院前開裁定、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法務部○

○○○○○○○附設勒戒所函暨所附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

證明書、評估標準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稽。故本件聲請經核

合於規定，應予准許，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

後段、第3項規定（聲請書及原審裁定漏載部分，應予補

充）之規定，裁定被告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

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期間不得

逾1年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被告於勒戒所內生活正常，平日除上課輔導

時間，其餘時間均在抄寫佛經，思維正向，一心只想專心戒

毒，期盼早日重返社會，盡為人子所應盡孝道。因被告父親

早逝，且被告為現居越南之外籍新娘所生，故被告自身表達

能力甚差，亦無任何直系親屬能前來會客，進而影響評估分

數；另被告於民國93年間曾受觀察、勒戒，期滿後並無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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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毒品之傾向，基於法律公平原則，不應以個人前案資料

作為評估準則，故提起抗告，請求重新給予被告公平標準之

裁定云云。

三、按觀察、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

向者，應即釋放，並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認

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

裁定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入戒治處所

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

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定

有明文。次按勒戒處所應注意觀察受觀察、勒戒人在所情

形，經醫師研判其有或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後，至遲應於觀

察、勒戒期滿之15日前，陳報該管檢察官或少年法院

（庭），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依

據上開規定，受觀察、勒戒人有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係

由醫師研判，而關於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評估標準，法

務部已於110年3月26日以法矯字第11006001760號函修正頒

布「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有無繼續

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評分說明手冊」，上開評分說明手冊

載明判定之原則：「受觀察勒戒人入所後，經過2週時間的

觀察、勒戒，由處所及醫療人員依據其各項紀錄、資料及觀

察勒戒期間之行為表現，加以評分。在勒戒人入所4-6週

後，可再做一次評估以做必要之評分修正。每一大項皆有靜

態因子與動態因子。先以靜態因子分數評分，靜態因子分數

總分在60分（含）以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60分以

下，與動態因子分數相加，如果總分在60分（含）以上，為

『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又評估標準紀錄表及說明手冊

中「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之第1題及第3題之計分方式修正

如下(餘無修正)：㈠第1項「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計

分方式修正為每筆（次）5分，總分上限為10分；㈡第3項

「其他犯罪相關紀錄」：計分方式修正為每筆（次）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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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上限為10分。而「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係評估毒品犯

罪相關司法紀錄、首次毒品犯罪年齡、其他犯罪相關紀錄、

入所時尿液毒品檢驗、所內行為表現等因素；「臨床評估」

係評估物質使用行為、合法物質濫用、使用方式、使用年

數、精神疾病共病（含反社會人格）、臨床綜合評估（含病

識感、動機、態度、就醫意願）等因素；「社會穩定度」則

係評估工作、家庭等因素。是被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

向」，係依具體個案之臨床實務及相關事證等情綜合判定，

有其相當之專業依據及標準，且涉及專門醫學，又衡酌強制

戒治之目的，係為協助施用毒品者戒斷毒品之心癮及身癮所

為之一種保安處分類型，而該評估標準係將與判斷有無繼續

施用傾向之相關因素加以列舉及量化，適用於每一位受觀

察、勒戒處分之人，具一致性、普遍性、客觀性，以利執法

者判定受勒戒人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倘其評估由形式上

觀察，無擅斷或濫權等明顯不當、違背法令之情事，法院應

予尊重，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四、經查：

　㈠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送勒戒處

所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於93年1月9日接續執行徒刑出

監，迄今並無再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遇之紀錄等情，

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則本案被告施用第一、二級毒

品之犯行，距前揭最近一次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執行完畢

之時點，相距已逾3年，且其間並未曾有接受觀察、勒戒及

強制戒治之處遇，合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所定

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後，3年後再犯之情形，仍

應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是經原審法院以113年度毒聲字

第120號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並於113年7月3日送法

務部○○○○○○○○附勒戒所執行觀察、勒戒。嗣經該所

醫療人員於113年8月5日評分結果，認被告⑴前科紀錄與行

為表現部分合計為35分【其中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有，

7筆（5分/筆）」上限計10分、首次毒品犯罪年齡為「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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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計5分、其他犯罪相關紀錄「有，9筆（2分/筆）」上限

計10分、入所時尿液毒品檢驗為「多種毒品反應」計10分，

上開4項靜態因子合計為35分。所內行為表現無違規計0分，

故動態因子為0分】、⑵臨床評估部分合計為35分【物質使

用行為：多重毒品濫用為「有，海洛因、安非他命」計10

分、無合法物質濫用，計0分、使用方式為「有注射使用」

計10分、使用年數為「超過一年」計10分，上開4項靜態因

子合計為30分。精神疾病共病（含反社會人格）為「無」計

0分、臨床綜合評估（含病識感、動機、態度、就醫意願）

評定為「偏重」計5分，上開2項動態因子合計為5分】、⑶

社會穩定度計為0分【工作為「全職工作：粗工」計0分、家

人藥物濫用為「無」計0分，上開2項靜態因子合計0分；入

所後家人是否訪視為「無」計5分、出所後是否與家人同住

則為「否」計5分，上開2項動態因子合計上限為5分】，以

上⑴至⑶合計共75分（靜態因子分數共計65分，動態因子分

數共計10分），乃綜合判斷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此

有法務部○○○○○○○○113年8月5日新戒所衛字第11307

005440號函暨所附「法務部○○○○○○○○附勒戒所有無

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

標準紀錄表」附卷可參。上揭評估係以「毒品犯罪相關司法

紀錄」、「首次毒品犯罪年齡」、「其他犯罪相關紀錄」、

「入所時尿液毒品檢驗」、「所內行為表現」、「物質使用

行為」、「合法物質濫用」、「使用年數」、「臨床綜合評

估（含病識感、動機、態度、就醫意願）」、「工作」、

「家庭」等靜態因子、動態因子及其細目為綜合評估，並有

各細目之配分、計算及上限，為具有科學驗證所得之結論，

並非評估之醫師所得主觀擅斷，業經說明如前；且勒戒處所

之組織、人員之資格及執行觀察、勒戒相關程序，及判斷施

用毒品者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均有相關法令嚴格規範，

非恣意而為。

　㈡抗告意旨所指尚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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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被告雖稱因父親早逝、又為現居越南之外籍新娘所生，故表

達能力甚差、也無任何直系親屬能夠前來會客，影響評估分

數云云。然縱如被告所述，則於其入所執行觀察、勒戒期

間，所內仍得以視訊科技設備（如攝影機、電視機、麥克

風），透過寬頻網路連線等替代方式維持正常接見，相關辦

理方式亦有公告周知，並無礙被告受訪視之權利。而家人是

否入所探視，為勒戒處所評估受觀察、勒戒處分人家庭支持

程度之方式，於未有家人探視之情形，無論無法探視之原因

究係為受觀察、勒戒處分人與家人感情疏離，或家人之經

濟、身體狀況不允許，又或交通往返費時之地域侷限，均係

彰顯受觀察、勒戒處分人之家人在戒毒過程，無法提供精神

或經濟支持之情況，主要係考量施用毒品者是否有家庭支持

而得以遠離毒品，被告既不否認自其入所後至前開評估時

止，確無家人訪視，則前揭評估表之評估結果，以入所後無

家人訪視，列計5分，即難認有何不當。

  ⒉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就初犯或3年後再犯施用第一、二級毒

品罪者，所採機構內處遇之治療方式，為觀察、勒戒及強制

戒治，亦即先將行為人送勒戒處所，施以短期生理治療及心

理復健等處遇，以觀察其能否戒除毒癮，若認仍無法戒除，

而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者，再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

治，性質上為針對行為人將來危險所為預防、矯治措施之保

安處分，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毒品戒除不易，尤其長期

慣用毒品者所生「心癮」，甚難完全根除，須長期且持續之

治療。關於法務部將受勒戒人之「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

錄」、「其他犯罪相關紀錄」等做為評估有無繼續施用毒品

傾向之評分標準之一，或基於司法實務或醫學臨床上，具有

毒品前科與其他犯罪前科紀錄者，有更高接觸毒品之機會，

或其等欲藉由毒品作用暫時隔絕現實環境之心態，強於未有

犯罪前科之人，以致繼續再行施用毒品之機率高，因而將受

勒戒人之前科紀錄列為評分項目。況法務部為因應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修法後法律及實務見解之變動，邀集衛生福利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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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專家研議，而於110年3月26日公布修訂後之評估標準，

就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係每筆5分、總分上限10分，另

其他犯罪相關紀錄，係每筆2分、總分上限10分，以避免就

受勒戒人之前科素行過度評價，抗告意旨純以主觀論述不應

以前案資料作為評估準則云云，並非足取。

五、綜上，本件被告既因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犯行，經執行觀

察、勒戒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依法即應裁定令入戒治

處所施以強制戒治，被告所稱上情，均不影響准予強制戒治

與否之判斷。是原審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

段、第3項之規定，裁定被告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核無

違誤。被告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自非有據。

從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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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抗字第393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林祥龍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毒聲字第546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6日裁定（聲請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撤緩毒偵緝字第173號、113年度聲戒字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林祥龍（下稱被告）前因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3年度毒聲字第120號裁定令入勒戒處所施以觀察、勒戒後，經所方依「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評估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有原審法院前開裁定、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法務部○○○○○○○○附設勒戒所函暨所附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評估標準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稽。故本件聲請經核合於規定，應予准許，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段、第3項規定（聲請書及原審裁定漏載部分，應予補充）之規定，裁定被告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期間不得逾1年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被告於勒戒所內生活正常，平日除上課輔導時間，其餘時間均在抄寫佛經，思維正向，一心只想專心戒毒，期盼早日重返社會，盡為人子所應盡孝道。因被告父親早逝，且被告為現居越南之外籍新娘所生，故被告自身表達能力甚差，亦無任何直系親屬能前來會客，進而影響評估分數；另被告於民國93年間曾受觀察、勒戒，期滿後並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基於法律公平原則，不應以個人前案資料作為評估準則，故提起抗告，請求重新給予被告公平標準之裁定云云。
三、按觀察、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應即釋放，並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認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勒戒處所應注意觀察受觀察、勒戒人在所情形，經醫師研判其有或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後，至遲應於觀察、勒戒期滿之15日前，陳報該管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庭），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依據上開規定，受觀察、勒戒人有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係由醫師研判，而關於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評估標準，法務部已於110年3月26日以法矯字第11006001760號函修正頒布「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評分說明手冊」，上開評分說明手冊載明判定之原則：「受觀察勒戒人入所後，經過2週時間的觀察、勒戒，由處所及醫療人員依據其各項紀錄、資料及觀察勒戒期間之行為表現，加以評分。在勒戒人入所4-6週後，可再做一次評估以做必要之評分修正。每一大項皆有靜態因子與動態因子。先以靜態因子分數評分，靜態因子分數總分在60分（含）以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60分以下，與動態因子分數相加，如果總分在60分（含）以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又評估標準紀錄表及說明手冊中「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之第1題及第3題之計分方式修正如下(餘無修正)：㈠第1項「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計分方式修正為每筆（次）5分，總分上限為10分；㈡第3項「其他犯罪相關紀錄」：計分方式修正為每筆（次）2分，總分上限為10分。而「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係評估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首次毒品犯罪年齡、其他犯罪相關紀錄、入所時尿液毒品檢驗、所內行為表現等因素；「臨床評估」係評估物質使用行為、合法物質濫用、使用方式、使用年數、精神疾病共病（含反社會人格）、臨床綜合評估（含病識感、動機、態度、就醫意願）等因素；「社會穩定度」則係評估工作、家庭等因素。是被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係依具體個案之臨床實務及相關事證等情綜合判定，有其相當之專業依據及標準，且涉及專門醫學，又衡酌強制戒治之目的，係為協助施用毒品者戒斷毒品之心癮及身癮所為之一種保安處分類型，而該評估標準係將與判斷有無繼續施用傾向之相關因素加以列舉及量化，適用於每一位受觀察、勒戒處分之人，具一致性、普遍性、客觀性，以利執法者判定受勒戒人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倘其評估由形式上觀察，無擅斷或濫權等明顯不當、違背法令之情事，法院應予尊重，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四、經查：
　㈠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於93年1月9日接續執行徒刑出監，迄今並無再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遇之紀錄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則本案被告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之犯行，距前揭最近一次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執行完畢之時點，相距已逾3年，且其間並未曾有接受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之處遇，合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所定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後，3年後再犯之情形，仍應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是經原審法院以113年度毒聲字第120號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並於113年7月3日送法務部○○○○○○○○附勒戒所執行觀察、勒戒。嗣經該所醫療人員於113年8月5日評分結果，認被告⑴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部分合計為35分【其中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有，7筆（5分/筆）」上限計10分、首次毒品犯罪年齡為「21-30歲」計5分、其他犯罪相關紀錄「有，9筆（2分/筆）」上限計10分、入所時尿液毒品檢驗為「多種毒品反應」計10分，上開4項靜態因子合計為35分。所內行為表現無違規計0分，故動態因子為0分】、⑵臨床評估部分合計為35分【物質使用行為：多重毒品濫用為「有，海洛因、安非他命」計10分、無合法物質濫用，計0分、使用方式為「有注射使用」計10分、使用年數為「超過一年」計10分，上開4項靜態因子合計為30分。精神疾病共病（含反社會人格）為「無」計0分、臨床綜合評估（含病識感、動機、態度、就醫意願）評定為「偏重」計5分，上開2項動態因子合計為5分】、⑶社會穩定度計為0分【工作為「全職工作：粗工」計0分、家人藥物濫用為「無」計0分，上開2項靜態因子合計0分；入所後家人是否訪視為「無」計5分、出所後是否與家人同住則為「否」計5分，上開2項動態因子合計上限為5分】，以上⑴至⑶合計共75分（靜態因子分數共計65分，動態因子分數共計10分），乃綜合判斷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此有法務部○○○○○○○○113年8月5日新戒所衛字第11307005440號函暨所附「法務部○○○○○○○○附勒戒所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附卷可參。上揭評估係以「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首次毒品犯罪年齡」、「其他犯罪相關紀錄」、「入所時尿液毒品檢驗」、「所內行為表現」、「物質使用行為」、「合法物質濫用」、「使用年數」、「臨床綜合評估（含病識感、動機、態度、就醫意願）」、「工作」、「家庭」等靜態因子、動態因子及其細目為綜合評估，並有各細目之配分、計算及上限，為具有科學驗證所得之結論，並非評估之醫師所得主觀擅斷，業經說明如前；且勒戒處所之組織、人員之資格及執行觀察、勒戒相關程序，及判斷施用毒品者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均有相關法令嚴格規範，非恣意而為。
　㈡抗告意旨所指尚屬無據：
  ⒈被告雖稱因父親早逝、又為現居越南之外籍新娘所生，故表達能力甚差、也無任何直系親屬能夠前來會客，影響評估分數云云。然縱如被告所述，則於其入所執行觀察、勒戒期間，所內仍得以視訊科技設備（如攝影機、電視機、麥克風），透過寬頻網路連線等替代方式維持正常接見，相關辦理方式亦有公告周知，並無礙被告受訪視之權利。而家人是否入所探視，為勒戒處所評估受觀察、勒戒處分人家庭支持程度之方式，於未有家人探視之情形，無論無法探視之原因究係為受觀察、勒戒處分人與家人感情疏離，或家人之經濟、身體狀況不允許，又或交通往返費時之地域侷限，均係彰顯受觀察、勒戒處分人之家人在戒毒過程，無法提供精神或經濟支持之情況，主要係考量施用毒品者是否有家庭支持而得以遠離毒品，被告既不否認自其入所後至前開評估時止，確無家人訪視，則前揭評估表之評估結果，以入所後無家人訪視，列計5分，即難認有何不當。
  ⒉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就初犯或3年後再犯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罪者，所採機構內處遇之治療方式，為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亦即先將行為人送勒戒處所，施以短期生理治療及心理復健等處遇，以觀察其能否戒除毒癮，若認仍無法戒除，而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者，再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性質上為針對行為人將來危險所為預防、矯治措施之保安處分，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毒品戒除不易，尤其長期慣用毒品者所生「心癮」，甚難完全根除，須長期且持續之治療。關於法務部將受勒戒人之「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其他犯罪相關紀錄」等做為評估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評分標準之一，或基於司法實務或醫學臨床上，具有毒品前科與其他犯罪前科紀錄者，有更高接觸毒品之機會，或其等欲藉由毒品作用暫時隔絕現實環境之心態，強於未有犯罪前科之人，以致繼續再行施用毒品之機率高，因而將受勒戒人之前科紀錄列為評分項目。況法務部為因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法後法律及實務見解之變動，邀集衛生福利部及學者專家研議，而於110年3月26日公布修訂後之評估標準，就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係每筆5分、總分上限10分，另其他犯罪相關紀錄，係每筆2分、總分上限10分，以避免就受勒戒人之前科素行過度評價，抗告意旨純以主觀論述不應以前案資料作為評估準則云云，並非足取。
五、綜上，本件被告既因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犯行，經執行觀察、勒戒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依法即應裁定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被告所稱上情，均不影響准予強制戒治與否之判斷。是原審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段、第3項之規定，裁定被告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核無違誤。被告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自非有據。從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抗字第393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林祥龍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113年度毒聲字第546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6日裁定（
聲請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撤緩毒偵緝字第173號、
113年度聲戒字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林祥龍（下稱被告）前因施
    用第一、二級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3年度毒聲字第120
    號裁定令入勒戒處所施以觀察、勒戒後，經所方依「有無繼
    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評估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
    ，有原審法院前開裁定、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法務部○○○○
    ○○○○附設勒戒所函暨所附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評
    估標準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稽。故本件聲請經核合於規定，
    應予准許，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段、第3項
    規定（聲請書及原審裁定漏載部分，應予補充）之規定，裁
    定被告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
    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期間不得逾1年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被告於勒戒所內生活正常，平日除上課輔導
    時間，其餘時間均在抄寫佛經，思維正向，一心只想專心戒
    毒，期盼早日重返社會，盡為人子所應盡孝道。因被告父親
    早逝，且被告為現居越南之外籍新娘所生，故被告自身表達
    能力甚差，亦無任何直系親屬能前來會客，進而影響評估分
    數；另被告於民國93年間曾受觀察、勒戒，期滿後並無繼續
    施用毒品之傾向，基於法律公平原則，不應以個人前案資料
    作為評估準則，故提起抗告，請求重新給予被告公平標準之
    裁定云云。
三、按觀察、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
    向者，應即釋放，並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認
    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
    裁定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入戒治處所
    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
    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定
    有明文。次按勒戒處所應注意觀察受觀察、勒戒人在所情形
    ，經醫師研判其有或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後，至遲應於觀察
    、勒戒期滿之15日前，陳報該管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庭），
    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依據上開規
    定，受觀察、勒戒人有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係由醫師研
    判，而關於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評估標準，法務部已於
    110年3月26日以法矯字第11006001760號函修正頒布「有無
    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有無繼續施用毒品
    傾向評估標準評分說明手冊」，上開評分說明手冊載明判定
    之原則：「受觀察勒戒人入所後，經過2週時間的觀察、勒
    戒，由處所及醫療人員依據其各項紀錄、資料及觀察勒戒期
    間之行為表現，加以評分。在勒戒人入所4-6週後，可再做
    一次評估以做必要之評分修正。每一大項皆有靜態因子與動
    態因子。先以靜態因子分數評分，靜態因子分數總分在60分
    （含）以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60分以下，與動態因
    子分數相加，如果總分在60分（含）以上，為『有繼續施用
    毒品傾向』」，又評估標準紀錄表及說明手冊中「前科紀錄
    與行為表現」之第1題及第3題之計分方式修正如下(餘無修
    正)：㈠第1項「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計分方式修正為
    每筆（次）5分，總分上限為10分；㈡第3項「其他犯罪相關
    紀錄」：計分方式修正為每筆（次）2分，總分上限為10分
    。而「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係評估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
    、首次毒品犯罪年齡、其他犯罪相關紀錄、入所時尿液毒品
    檢驗、所內行為表現等因素；「臨床評估」係評估物質使用
    行為、合法物質濫用、使用方式、使用年數、精神疾病共病
    （含反社會人格）、臨床綜合評估（含病識感、動機、態度
    、就醫意願）等因素；「社會穩定度」則係評估工作、家庭
    等因素。是被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係依具體個案
    之臨床實務及相關事證等情綜合判定，有其相當之專業依據
    及標準，且涉及專門醫學，又衡酌強制戒治之目的，係為協
    助施用毒品者戒斷毒品之心癮及身癮所為之一種保安處分類
    型，而該評估標準係將與判斷有無繼續施用傾向之相關因素
    加以列舉及量化，適用於每一位受觀察、勒戒處分之人，具
    一致性、普遍性、客觀性，以利執法者判定受勒戒人有無繼
    續施用毒品傾向，倘其評估由形式上觀察，無擅斷或濫權等
    明顯不當、違背法令之情事，法院應予尊重，尚不得任意指
    為違法。
四、經查：
　㈠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送勒戒處
    所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於93年1月9日接續執行徒刑出監
    ，迄今並無再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遇之紀錄等情，有
    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則本案被告施用第一、二級毒品
    之犯行，距前揭最近一次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執行完畢之
    時點，相距已逾3年，且其間並未曾有接受觀察、勒戒及強
    制戒治之處遇，合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所定觀
    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後，3年後再犯之情形，仍應
    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是經原審法院以113年度毒聲字第1
    20號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並於113年7月3日送法務
    部○○○○○○○○附勒戒所執行觀察、勒戒。嗣經該所醫療人員於
    113年8月5日評分結果，認被告⑴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部分合
    計為35分【其中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有，7筆（5分/筆
    ）」上限計10分、首次毒品犯罪年齡為「21-30歲」計5分、
    其他犯罪相關紀錄「有，9筆（2分/筆）」上限計10分、入
    所時尿液毒品檢驗為「多種毒品反應」計10分，上開4項靜
    態因子合計為35分。所內行為表現無違規計0分，故動態因
    子為0分】、⑵臨床評估部分合計為35分【物質使用行為：多
    重毒品濫用為「有，海洛因、安非他命」計10分、無合法物
    質濫用，計0分、使用方式為「有注射使用」計10分、使用
    年數為「超過一年」計10分，上開4項靜態因子合計為30分
    。精神疾病共病（含反社會人格）為「無」計0分、臨床綜
    合評估（含病識感、動機、態度、就醫意願）評定為「偏重
    」計5分，上開2項動態因子合計為5分】、⑶社會穩定度計為
    0分【工作為「全職工作：粗工」計0分、家人藥物濫用為「
    無」計0分，上開2項靜態因子合計0分；入所後家人是否訪
    視為「無」計5分、出所後是否與家人同住則為「否」計5分
    ，上開2項動態因子合計上限為5分】，以上⑴至⑶合計共75分
    （靜態因子分數共計65分，動態因子分數共計10分），乃綜
    合判斷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此有法務部○○○○○○○○11
    3年8月5日新戒所衛字第11307005440號函暨所附「法務部○○
    ○○○○○○附勒戒所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及「有無繼
    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附卷可參。上揭評估係以
    「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首次毒品犯罪年齡」、「其
    他犯罪相關紀錄」、「入所時尿液毒品檢驗」、「所內行為
    表現」、「物質使用行為」、「合法物質濫用」、「使用年
    數」、「臨床綜合評估（含病識感、動機、態度、就醫意願
    ）」、「工作」、「家庭」等靜態因子、動態因子及其細目
    為綜合評估，並有各細目之配分、計算及上限，為具有科學
    驗證所得之結論，並非評估之醫師所得主觀擅斷，業經說明
    如前；且勒戒處所之組織、人員之資格及執行觀察、勒戒相
    關程序，及判斷施用毒品者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均有相
    關法令嚴格規範，非恣意而為。
　㈡抗告意旨所指尚屬無據：
  ⒈被告雖稱因父親早逝、又為現居越南之外籍新娘所生，故表
    達能力甚差、也無任何直系親屬能夠前來會客，影響評估分
    數云云。然縱如被告所述，則於其入所執行觀察、勒戒期間
    ，所內仍得以視訊科技設備（如攝影機、電視機、麥克風）
    ，透過寬頻網路連線等替代方式維持正常接見，相關辦理方
    式亦有公告周知，並無礙被告受訪視之權利。而家人是否入
    所探視，為勒戒處所評估受觀察、勒戒處分人家庭支持程度
    之方式，於未有家人探視之情形，無論無法探視之原因究係
    為受觀察、勒戒處分人與家人感情疏離，或家人之經濟、身
    體狀況不允許，又或交通往返費時之地域侷限，均係彰顯受
    觀察、勒戒處分人之家人在戒毒過程，無法提供精神或經濟
    支持之情況，主要係考量施用毒品者是否有家庭支持而得以
    遠離毒品，被告既不否認自其入所後至前開評估時止，確無
    家人訪視，則前揭評估表之評估結果，以入所後無家人訪視
    ，列計5分，即難認有何不當。
  ⒉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就初犯或3年後再犯施用第一、二級毒品
    罪者，所採機構內處遇之治療方式，為觀察、勒戒及強制戒
    治，亦即先將行為人送勒戒處所，施以短期生理治療及心理
    復健等處遇，以觀察其能否戒除毒癮，若認仍無法戒除，而
    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者，再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
    性質上為針對行為人將來危險所為預防、矯治措施之保安處
    分，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毒品戒除不易，尤其長期慣用
    毒品者所生「心癮」，甚難完全根除，須長期且持續之治療
    。關於法務部將受勒戒人之「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
    其他犯罪相關紀錄」等做為評估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評
    分標準之一，或基於司法實務或醫學臨床上，具有毒品前科
    與其他犯罪前科紀錄者，有更高接觸毒品之機會，或其等欲
    藉由毒品作用暫時隔絕現實環境之心態，強於未有犯罪前科
    之人，以致繼續再行施用毒品之機率高，因而將受勒戒人之
    前科紀錄列為評分項目。況法務部為因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修法後法律及實務見解之變動，邀集衛生福利部及學者專家
    研議，而於110年3月26日公布修訂後之評估標準，就毒品犯
    罪相關司法紀錄，係每筆5分、總分上限10分，另其他犯罪
    相關紀錄，係每筆2分、總分上限10分，以避免就受勒戒人
    之前科素行過度評價，抗告意旨純以主觀論述不應以前案資
    料作為評估準則云云，並非足取。
五、綜上，本件被告既因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犯行，經執行觀察
    、勒戒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依法即應裁定令入戒治處
    所施以強制戒治，被告所稱上情，均不影響准予強制戒治與
    否之判斷。是原審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段
    、第3項之規定，裁定被告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核無違
    誤。被告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自非有據。從
    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抗字第393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林祥龍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毒聲字第546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6日裁定（聲請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撤緩毒偵緝字第173號、113年度聲戒字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林祥龍（下稱被告）前因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3年度毒聲字第120號裁定令入勒戒處所施以觀察、勒戒後，經所方依「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評估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有原審法院前開裁定、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法務部○○○○○○○○附設勒戒所函暨所附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評估標準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稽。故本件聲請經核合於規定，應予准許，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段、第3項規定（聲請書及原審裁定漏載部分，應予補充）之規定，裁定被告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期間不得逾1年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被告於勒戒所內生活正常，平日除上課輔導時間，其餘時間均在抄寫佛經，思維正向，一心只想專心戒毒，期盼早日重返社會，盡為人子所應盡孝道。因被告父親早逝，且被告為現居越南之外籍新娘所生，故被告自身表達能力甚差，亦無任何直系親屬能前來會客，進而影響評估分數；另被告於民國93年間曾受觀察、勒戒，期滿後並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基於法律公平原則，不應以個人前案資料作為評估準則，故提起抗告，請求重新給予被告公平標準之裁定云云。
三、按觀察、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應即釋放，並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認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勒戒處所應注意觀察受觀察、勒戒人在所情形，經醫師研判其有或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後，至遲應於觀察、勒戒期滿之15日前，陳報該管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庭），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依據上開規定，受觀察、勒戒人有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係由醫師研判，而關於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評估標準，法務部已於110年3月26日以法矯字第11006001760號函修正頒布「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評分說明手冊」，上開評分說明手冊載明判定之原則：「受觀察勒戒人入所後，經過2週時間的觀察、勒戒，由處所及醫療人員依據其各項紀錄、資料及觀察勒戒期間之行為表現，加以評分。在勒戒人入所4-6週後，可再做一次評估以做必要之評分修正。每一大項皆有靜態因子與動態因子。先以靜態因子分數評分，靜態因子分數總分在60分（含）以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60分以下，與動態因子分數相加，如果總分在60分（含）以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又評估標準紀錄表及說明手冊中「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之第1題及第3題之計分方式修正如下(餘無修正)：㈠第1項「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計分方式修正為每筆（次）5分，總分上限為10分；㈡第3項「其他犯罪相關紀錄」：計分方式修正為每筆（次）2分，總分上限為10分。而「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係評估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首次毒品犯罪年齡、其他犯罪相關紀錄、入所時尿液毒品檢驗、所內行為表現等因素；「臨床評估」係評估物質使用行為、合法物質濫用、使用方式、使用年數、精神疾病共病（含反社會人格）、臨床綜合評估（含病識感、動機、態度、就醫意願）等因素；「社會穩定度」則係評估工作、家庭等因素。是被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係依具體個案之臨床實務及相關事證等情綜合判定，有其相當之專業依據及標準，且涉及專門醫學，又衡酌強制戒治之目的，係為協助施用毒品者戒斷毒品之心癮及身癮所為之一種保安處分類型，而該評估標準係將與判斷有無繼續施用傾向之相關因素加以列舉及量化，適用於每一位受觀察、勒戒處分之人，具一致性、普遍性、客觀性，以利執法者判定受勒戒人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倘其評估由形式上觀察，無擅斷或濫權等明顯不當、違背法令之情事，法院應予尊重，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四、經查：
　㈠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於93年1月9日接續執行徒刑出監，迄今並無再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遇之紀錄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則本案被告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之犯行，距前揭最近一次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執行完畢之時點，相距已逾3年，且其間並未曾有接受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之處遇，合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所定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後，3年後再犯之情形，仍應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是經原審法院以113年度毒聲字第120號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並於113年7月3日送法務部○○○○○○○○附勒戒所執行觀察、勒戒。嗣經該所醫療人員於113年8月5日評分結果，認被告⑴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部分合計為35分【其中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有，7筆（5分/筆）」上限計10分、首次毒品犯罪年齡為「21-30歲」計5分、其他犯罪相關紀錄「有，9筆（2分/筆）」上限計10分、入所時尿液毒品檢驗為「多種毒品反應」計10分，上開4項靜態因子合計為35分。所內行為表現無違規計0分，故動態因子為0分】、⑵臨床評估部分合計為35分【物質使用行為：多重毒品濫用為「有，海洛因、安非他命」計10分、無合法物質濫用，計0分、使用方式為「有注射使用」計10分、使用年數為「超過一年」計10分，上開4項靜態因子合計為30分。精神疾病共病（含反社會人格）為「無」計0分、臨床綜合評估（含病識感、動機、態度、就醫意願）評定為「偏重」計5分，上開2項動態因子合計為5分】、⑶社會穩定度計為0分【工作為「全職工作：粗工」計0分、家人藥物濫用為「無」計0分，上開2項靜態因子合計0分；入所後家人是否訪視為「無」計5分、出所後是否與家人同住則為「否」計5分，上開2項動態因子合計上限為5分】，以上⑴至⑶合計共75分（靜態因子分數共計65分，動態因子分數共計10分），乃綜合判斷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此有法務部○○○○○○○○113年8月5日新戒所衛字第11307005440號函暨所附「法務部○○○○○○○○附勒戒所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附卷可參。上揭評估係以「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首次毒品犯罪年齡」、「其他犯罪相關紀錄」、「入所時尿液毒品檢驗」、「所內行為表現」、「物質使用行為」、「合法物質濫用」、「使用年數」、「臨床綜合評估（含病識感、動機、態度、就醫意願）」、「工作」、「家庭」等靜態因子、動態因子及其細目為綜合評估，並有各細目之配分、計算及上限，為具有科學驗證所得之結論，並非評估之醫師所得主觀擅斷，業經說明如前；且勒戒處所之組織、人員之資格及執行觀察、勒戒相關程序，及判斷施用毒品者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均有相關法令嚴格規範，非恣意而為。
　㈡抗告意旨所指尚屬無據：
  ⒈被告雖稱因父親早逝、又為現居越南之外籍新娘所生，故表達能力甚差、也無任何直系親屬能夠前來會客，影響評估分數云云。然縱如被告所述，則於其入所執行觀察、勒戒期間，所內仍得以視訊科技設備（如攝影機、電視機、麥克風），透過寬頻網路連線等替代方式維持正常接見，相關辦理方式亦有公告周知，並無礙被告受訪視之權利。而家人是否入所探視，為勒戒處所評估受觀察、勒戒處分人家庭支持程度之方式，於未有家人探視之情形，無論無法探視之原因究係為受觀察、勒戒處分人與家人感情疏離，或家人之經濟、身體狀況不允許，又或交通往返費時之地域侷限，均係彰顯受觀察、勒戒處分人之家人在戒毒過程，無法提供精神或經濟支持之情況，主要係考量施用毒品者是否有家庭支持而得以遠離毒品，被告既不否認自其入所後至前開評估時止，確無家人訪視，則前揭評估表之評估結果，以入所後無家人訪視，列計5分，即難認有何不當。
  ⒉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就初犯或3年後再犯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罪者，所採機構內處遇之治療方式，為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亦即先將行為人送勒戒處所，施以短期生理治療及心理復健等處遇，以觀察其能否戒除毒癮，若認仍無法戒除，而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者，再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性質上為針對行為人將來危險所為預防、矯治措施之保安處分，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毒品戒除不易，尤其長期慣用毒品者所生「心癮」，甚難完全根除，須長期且持續之治療。關於法務部將受勒戒人之「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其他犯罪相關紀錄」等做為評估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評分標準之一，或基於司法實務或醫學臨床上，具有毒品前科與其他犯罪前科紀錄者，有更高接觸毒品之機會，或其等欲藉由毒品作用暫時隔絕現實環境之心態，強於未有犯罪前科之人，以致繼續再行施用毒品之機率高，因而將受勒戒人之前科紀錄列為評分項目。況法務部為因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法後法律及實務見解之變動，邀集衛生福利部及學者專家研議，而於110年3月26日公布修訂後之評估標準，就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係每筆5分、總分上限10分，另其他犯罪相關紀錄，係每筆2分、總分上限10分，以避免就受勒戒人之前科素行過度評價，抗告意旨純以主觀論述不應以前案資料作為評估準則云云，並非足取。
五、綜上，本件被告既因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犯行，經執行觀察、勒戒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依法即應裁定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被告所稱上情，均不影響准予強制戒治與否之判斷。是原審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段、第3項之規定，裁定被告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核無違誤。被告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自非有據。從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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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林君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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